天津海关政务公开指南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务公开办法》，更好地提供海关政务公开服务，本机关编制了《天津海关政务公开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供需要获得海关信息服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阅。
　　一、主动公开
　　（一）公开内容
　　本机关主动向社会免费公开的信息范围参见《海关政务公开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法律法规、行政许可、机构职责、执法依据、收费项目、纪律规范、通关服务、统计咨询、公务员考录
（二）公开方式
　　1、通过相关网站公开;
2、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
3、通过信息公告栏、电子信息屏、触摸屏等设备设施公开。
　　（三）公开时限
　　属于主动公开的海关信息，天津海关将在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二、依申请公开
　　（一）受理申请机构
　　天津海关自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受理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构天津海关通关咨询中心，负责对外受理信息公开申请。具体情况如下：
　　受理地址：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大楼二楼通关咨询服务窗口；
受理时间：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30（节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 022-65307110

（二）申请的提出
　　申请人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务公开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海关信息公开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申请处理效率，申请人对所需信息的描述应尽量明确和详细，并尽可能提供信息标题、发布时间、文号以及其他有助于确定该信息的提示。
（三）申请的处理
　　天津海关收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请后，将即时进行登记。能够当场答复的，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特殊情况经审批可延长15个工作日）作出答复：
　　1、属于公开范围的，告知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信息的具体内容或者获取该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2、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3、申请内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海关政务公开办法》规定的政府信息范围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有关情况;

4、申请公开的海关信息属于海关职责权限范围，但尚未制作或者获取的，告知申请人该海关信息不存在;

5、申请公开的海关信息中含有不应当公开的内容，但是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向申请人提供可以公开的信息内容。
天津海关收到申请后，将从形式上对申请的要件是否完备进行审查，对于要件不完备的申请应及时告知申请人补正。
　　申请公开第三方信息内容的，天津海关将征求第三方意见后，予以答复。
　　（四）收费标准
　　天津海关依申请提供海关信息，除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天津海关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的标准遵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的标准。
　　三、法律救济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天津海关未依法履行海关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天津海关投诉或举报。
　　监督电话：022-65206320。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天津海关在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为提供更好的服务，本指南会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进行更新，欢迎上网查询。
